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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方：廣西壯族自治區住房和城鄉建設廳

港方：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發展局

為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 2023 年 12 月視察廣西時

提出把廣西打造成為粵港澳大灣區重要戰略腹地的指示精

神， 加強桂港兩地建設行業合作交流，提高對內對外開放水

平，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經濟運行質量，桂港雙方一致決定，

將本著E信、 E利、 共贏的原則 努力構建緊密、 穩定、 全

面的合作關係， 全面提升廣西和香港建設行業的合作深度，

共同推進桂港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的發展。 經友好協商， 雙方

就進一步推進兩地建設行業的交流合作 達成以下框架意向

協議：

一、 推動工程建設項目合作：鼓勵廣西和香港工程設計

公司按照適用的規定參與對方房屋建築與市政設施項目工程

設計， 並鼓勵雙方建築市揚主體在合法合規的前提下公平參

與建築市場競爭。

二、 推動兩地建設行業人才交流和科研合作：兩地共同

加強推進建築設計、 市政工程、 園林環境設計、 建築工程項

目管理（包括工程設計、 招投標、 質量安全管理）等方面的

交流， 並共同推進 BIM、 建築工業化、 高效建築等先進技術

的應用研究， 舉辦系列論壇、 培訓及交流活動， 以促進兩地

建設行業人才之間的相 E合作。

協議雙方：



三、 共同推進城鎮綠色、 高效建築發展：鼓勵兩地行業

組織及專家合作交流 在建築設計、 招投標、 施工、 項目管

理等方面共同研究， 加強推動有關的制度和政策創新， 以促

進工程項目達到合理成本效益及經濟運營的效果。

四、 推進歷史文化建築保護合作：桂港雙方加強在歷史

文化名城（鎮）的保護、 修（復）繕、 資源活化利用策略等

方面的交流合作。

本意向協議書簽署後 雙方將就具體合作方式、 合作條

件、 工作計劃等事項進行進一步協商。

本協議正本一式兩份 自簽字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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